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在
家
菩
薩
戒
本 (

二
十
八
輕
戒)

講
表(

十
三)

 
作
田
不
求
淨
水
陸
種
處
戒
第
十
八
： 

    

若
優
婆
夷塞
受
持
戒
已
，
若
為
身
命
須
田
作
者
，
不
求
淨
水
及
陸
種
處①

。
是
優
婆
夷塞
得
失 

意
罪
，
不
起
、
墮
落
；
不
淨
、
有
作
。 

①
 

陸
種
處 

田
作 

耕
作
水
田
，
種
植
稻
米
。 

不
求
淨
水 

不
可
用
有
蟲
之
水
。 

當
用
濾
網
濾
後
用
之
。 

陸
地
作
物
，
種
菜
等 

用
網
式
耕
作
則
防
蟲
害 

未
有
蟲
前
先
噴
淡
藥
預
防 

留
一
小
區
給
予
蟲
吃 

防
犯
殺
畜
生
輕
罪
，
違
慈
悲
。 

市
易
販
賣
斗
秤
不
平
戒
第
十
九 

 
    

若
優
婆
夷塞
受
持
戒
已
，
為
於
身
命
，
若
作
市
易
、
斗
稱
賣
物①
，
一
說
價
已
，
不
得
前
卻 

，
捨
賤
趣
貴②

。
斗
秤
量
物
，
任
前
平
用
，
如
其
不
平③

，
應
語
令
平
。
若
不
如
是
，
是
優
婆
夷塞 

得
失
意
罪
，
不
起
、
墮
落
；
不
淨
、
有
作
。 

①
 

販
賣
：
物
品
買
進
賣
出
。 

斗
秤
：
買
賣
量
物
之
工
具
。 

不
得
前
卻
：
不
得
見
利
背
信
。 

一
說
價
已
：
與
人
說
定
價
格
後
。 

捨
賤
趣
貴
：
捨
低
價
而
賣
貴
。 

②
 

令
人
續
造
惡
業
。 

 

(

經
勸
諫
即
可)

 

③
 

見
賣
方
斗
秤
不
平 

應
語(

勸
諫)

令
平 

不
可
默
而
吃
虧
， 

 

或
用
其
他
無
毒
藥
水
洗
清 


